附件5.

唐山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规范物业企业经营服务行为，提高物业企业服务质量，促进我市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业主权益，按照市政府《关于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实施方案》文件及省住建厅《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河北省房地产企业严重失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和省物业协会《河北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就我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认定工作，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信用信息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基础信息、守信信息和失信信息三类。
　　（一）物业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基础信息
1.企业基础信息：企业名称、企业及项目党组织建设情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注册地、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性质、经营范围、成立时间、行政机关依法依规对企业进行专项或周期性检查的结果及依法登记的其他有关企业身份的情况、联系方式(网站、电子信箱、邮政编码、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联系人)等。
　　2.物业服务企业人员信息：主要包括各类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等。
3.物业服务项目信息：主要包括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项目名称、类型、地址、建筑面积、服务标准、收费标准、项目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制度等。
4.物业服务企业经营状况：主要包括主营收入、其他收入、盈利状况等。
5.项目负责人基础信息：个人基本情况、从业情况记录、职业教育培训及继续教育记录其他法定征信记录等情况。
（二）守信信息
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积极提升服务水平，物业服务企业、项目负责人、其他从业人员在从事物业服务活动中受到奖励和表彰的信息，主要包括：
1.受到县（市）区级及以上党委奖励、表彰的；
2.受到本县（市）区级及以上政府或者市物业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奖励、表彰的；
3.承办市级及以上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委托的任务，并圆满完成，取得良好效果，受到通报表扬的；
4.企业经营管理创新成果受到市级及以上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表彰的； 
5.其他具有合法效力的材料，经市级及以上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认可的。
（三）失信信息
失信信息包括一般失信行为信息和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一般失信行为信息包括：
1.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物业服务企业违反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合同约定，因过错承担责任的情况；
2.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破坏物业行业市场秩序、违反行业自律等行为；
3. 市级及以上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认定的违反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严重失信行为信息包括：
1.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或者退出时未按照规定办理交接手续和移交资料的；
2.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业务一并委托给他人的；
3.因物业服务企业过错造成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群体性事件、重大舆情等；
4.挪用、骗取、侵占、套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5. 市级及以上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认定的违反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二、信用等级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AAAAA级（优秀）、AAAA级（良好）、AAA级（合格）、D级（不合格）四个等级。
未从事物业服务活动的物业企业，不作信用等级认定。
物业服务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查实的，直接认为不合格企业，同时列入黑名单：
（一）各级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拒不执行、整改的；
（二）在物业服务合同有效期内擅自退出管理项目，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经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确认，对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
（四）因物业服务企业责任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和正常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在开展物业服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
（六）经市住建局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三、认定原则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认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四、认定规则
（一）信用等级认定基本分为100分，实行加减分制。
（二）物业服务企业信用得分在100分及以上的为优秀；信用得分在85分及以上100分以下的为良好；信用得分在85分以下，60分以上的为合格；信用得分在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
物业服务企业及项目负责人与其负责的企业或项目同步评定，同时载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档案。
    市住建局负责制定具体评分办法，详见附件《唐山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认定评分细则》。
五、认定周期：一年
六、结果运用
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认定结果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创先评优、招标投标、日常监管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一）对于优秀、良好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激励措施：
1.项目创优评先时优先考虑；
2.企业及项目负责人在评选物业管理专家、先进工作者时优先考虑；
3.日常监督检查时减少检查、抽查频次；
4.在前期物业招投标时作为加分项。
（二）对于不合格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1.不授予该企业及法定代表人、相关负责人和执（从）业人员有关荣誉称号，限制其参加各种评比活动；
2.将其列入重点监督检查名录；
3.告知省、市、县（区）公共资源交易机构和相应财政管理部门,建议依法取消或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资格;
4.限制其参加本市物业服务行业招投标活动；
5.建议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或者居委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讨论降低收费标准或者予以辞退。
七、有关要求
（一）市住建局负责监督指导全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及认定工作。
（二）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受市住建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参与企业信用认定，负责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日常归集、预评、报告、发布的综合评价体系；负责制定行业自律相关规定，组织评价物业服务企业的行业自律行为，并将不自律行为纳入信用认定体系。
（三）各县 (市、区) 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服务企业信息的采集、确认、上报。
（四）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开展信用信息的采集核实工作。
（五）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和在管物业项目基本信息等填报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信用信息的核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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